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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为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满足公司经营业务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融资结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

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是结

合公司经营需要的经营决策，有利于保证公司长短期债务融资需求，双方合作建

立在公平、公允、自愿的原则上，有利于拓宽公司筹融资的多元化选择，能够更

好的服务于公司的经营发展，控制公司融资成本上升。本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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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充分反应了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

经营资质、内部控制、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

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的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我们同意《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四、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提供担保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提供担保，公司不需要支付担保费，

不需提供反担保，也不存在与之相关的其他安排，是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大力

支持，有助于公司提高公司债券发行成功率、降低发行成本。董事会审议该事项

的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独立意见 

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公司债券发行与及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绿色公

司债券业务试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具备公开发行

绿色公司债券的资格和要求。 

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方案合理可行，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

化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

次发行相关事宜，有助于提高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 

我们同意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进 黄振中 许强 

                                               2018年 12月 5日 




